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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2008 年 9 月 1 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办法”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并规定了股权出质申请文件，申请程

序。申请出质转让的股权应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以外商投资公司的股权出质，应经原公

司设立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办理出质登记。申请股权出质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应由出质人和质

权人共同提出。而申请股权出质撤销登记，可由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方提出。申请材料被登记机关

受理后登记程序即成立并生效。 

 

反垄反垄反垄反垄断断断断————————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 

 

 2008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明确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实施集中前应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反垄断机构)申报： 

 

（1）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并且

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2）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

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反垄断机构对经营者集中未达到规定的申报标准，但按规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表明该经营

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有效竞争的，有权进行调查。 

 

外汇管理条例全面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全面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全面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全面修订 

 

 2008 年 8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明确经常项目外汇收支

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对交易单证的真

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较之 1997 年的外汇条例，新条例允许经常项目外汇

收入持有者保留其外汇收入。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持有者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可以保留其外汇收入。

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应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

付。新条例准许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后提供对外担保，申请人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应到外汇管理

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 

 

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查和批准进一步加强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查和批准进一步加强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查和批准进一步加强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查和批准进一步加强 

 

 200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国家发改委加强对投资的监督管

理。10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外商投资

企业的设立以及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的核准。但一些省和地方的发改委以及外商投资批准机

关的执行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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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外商投资项目的管理的通知”，以确保各

地方发改委严格执行“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核准制度（包括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的核准）。通知要求地方发改委及其委托的咨询机构对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及外国投资者的审

查,坚持法律规定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严格审核新开工项目的条件（包括规划选址、用地预审、

环评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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